
澎湖縣馬公國小暨虎井分班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  

一、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二)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二、目的：為使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於校內發生突發事件時、能適時得到最好的照護及處理、 

         營造安全環境避免發生糾紛，且能將傷害減至最低程度、特訂本要點。 

三、處理原則： 

  (一)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為。 

  (二)偶遇未能由簡易救護方式得到緩解或自行痊癒者，則聯絡家長或監護人，將學生 

      帶回自行照護或協助送到醫療院所急診處理，避免發生急救照護責任糾紛。   

四、緊急傷病處理小組組織架構： 

五、實施內容 
 事件發生前 

(一)、 建立學校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絡 
(二)、 訂定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如附件一) 
(三)、 推廣及實施安全急救教育 
(四)、 各項急救器材定期維修及使用說明  
(五)、收集學童緊急傷病聯絡資料及特殊疾病現況資料。 

 事件發生時 
(一)、 重大傷病或傷患人數超過健康中心負荷量時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並

依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 

職務 職稱 職掌 

總指揮官 校長 總指揮官負責緊急指揮，召開會議，統籌指揮緊急應

變行動宣佈與解除警戒狀態。 

現場指揮官 學務主任 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秉承召集人指示，處理、協

調各組事務。 

行政組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發言人(教務主任)。負責協助課務處理、緊急安排教

師調課等事宜及安撫學生。 

安全組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負責事件現場拍照、蒐證，引導校外支援單位進入搶

救及事件現場隔離秩序管理、善後之各項安全維護。 

輔導組 輔導主任 

輔導組長 

學生受創後之心理輔導、社會救助、家庭追蹤及輔導。 

醫護組 1.護理師 緊急救護與檢傷分類及緊急傷病處理、護送，病患相

關資料建立。 

2.衛生組長 負責協調學生護送之交通工具，協助護理師轉送學生。 

人員疏散組 生教組長 協助現場秩序管理、引導師生疏散方向。 

支援組 1.各班導師及 

  任課老師 

負責聯絡學生家長，及管理安撫其他學生，清點人數。 

 

2.學務處各組長 協助處理學生相關事宜並支援健康中心其他學生傷病

處理(護理師不在健康中心狀況下)。 



(二)、 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急症時之緊急處理： 

1. 在上課中，應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後，由任課教師將患者送至健康中心，必要 
   時，請護理人員到場急救。 
2. 非上課時間，由發現之教職員工或在場學生，依急救原則做現場處理，並應
立 

   即通報，或通知護理人員到場急救。 
3. 事故發生時，若遇護理人員不在，老師應掌握急救原則維護其生命徵象，依
實 

   際情況需要，予以緊急處理或立即就醫。 
(三)、 學生緊急傷病，需緊急送醫之注意事項： 

1. 普通急症：級任老師先行通知家長，若家長可立即到校者，請家長陪同就醫。 
註：普通急症─係指無緊急危及生命之慮，但仍需送醫治療之個案。例如一般 

              切割傷需縫合者、暈眩、單純性骨折、發燒 38℃以上…等。 
2. 重大傷病：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並由護理人員或現場急救員給予
緊急救護處理後，立即通知 119 支援並護送就醫；級任老師負責聯絡家長到
醫院。 
註：重大傷病─係指立即有危及生命之慮如呼吸停止、心臟病、墜樓、溺水..  

等及人數眾多之傷病如食物中毒、實驗室意外、火災、氣體
中毒等重大傷亡事件。 

          3.若家長不在或無法立即到校者，由級任導師、護理人員或其他指定代理人送醫 
            處理並陪伴照顧，待家長到達後交由家長繼續照顧。 

(四)、 緊急傷病護送就醫時之注意事項： 
1. 護送人員優先順序： 

〈1〉普通急症：以無課行政人員為優先、級任老師、護理人員或指派人員處理。 
〈2〉重大傷病：由護理人員及級任老師陪同照護。 
2. 護送人員執行任務時，依順位代理該員職務。 
3.學校護理人員代理人的優先順序為：衛生組長、生教組長、訓育組長、體育組   
長或學務主任指派人員代理。 

      4.護送交通工具：救護車，若以特教車、私人轎車接送需護理人員（或其他人員） 
在旁照顧。緊急送醫經費學生如需送醫情況下，但遲未連絡上家長且不需要申請
救護車時，可由計程車替代，經費由家長會協助支應。 

 事件發生後 
(一). 登錄及追蹤就醫狀況。 
(二).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三). 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四). 必要時協助學生平安保險之申請。 

六、學校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絡 

七、如需要返家休息學童，請連絡傷患家長、親屬，如果無法聯絡到家長時護送人員應陪伴 

    學生至家長到場，勿讓學童自行返家。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醫院及急救單位 地址 電話 

衛生署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0號 9261151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 16-8號 9211116 



學童意外傷害的緊急處理方法 

擦傷 1.外層皮膚受傷 2.出

血量有限 

通常視皮膚與粗糙物體互相摩擦所造成的表皮破損。清洗傷口以後擦藥

即可復原。 

裂、割傷 1.手指 用手掌直接加壓即可止血 

2.四肢 只要傷及小血管、包紮後，即需送醫縫合。 

頭部外傷 1.腦震盪 保持鎮靜平躺，維持呼吸道通暢，保暖平靜後送醫，仍需叮嚀家長多觀

察。 

2.瘀腫 冰敷、塗抹消腫藥膏即可。 

3.外出血 頭部受傷即使傷口很小，也會大量流血，嚴重的傷口可能被頭髮遮蓋而

被忽視。較深的傷口可能合併了頭骨骨折，也可能附有頭髮、玻璃碎片

或其他物質，先檢視傷口，需：剪掉頭髮、加壓止血，視狀況再以網狀

繃帶固定，嚴重者送醫縫合。 

流鼻血   端坐，切勿平躺，冰敷額頭，鼻翼加壓止血或鼻孔塞紗布加壓止血，用

口呼吸，如果約十分鐘尚未止住，立即送醫。 

骨折 出血（開放性骨折） 止血、固定。 

未出血（閉鎖性骨折） 直接以木板、報紙、雜誌或雨傘固定，皆需送醫治療。 

燒、燙傷（用大

量水浸泡，冷水

沖泡尤佳） 

第一度燒、燙傷 冰敷後塗抹燙傷藥膏 

第二度燒、燙傷 冰敷後以凡士林、優碘紗布包裹 

第三度燒、燙傷 覆蓋生理食鹽水紗布、急送燙傷救治中心。處理原則：1.沖 2.泡 3.脫 4.

蓋 5.送醫 

眼睛外傷 化學藥物灼傷 常有自然課化學藥品、立可白液體浸入，應立即以生理食鹽水或自來水

或任何可用隻水大量沖洗眼睛三十分後再送眼科醫師處理。 

異物侵入 如砂子、鉛筆心等，不可柔眼睛或自行摘取異物，應閉眼讓異物隨淚水

流掉或以生理食鹽水（冷開水）沖洗後立刻送醫院。 

裂傷 避免碰傷眼球，以食鹽水或冷開水紗布裹覆送醫。 

挫傷 內出血、腫，閉眼局部冷敷送醫。 

昏倒   平躺、鬆開褲頭或束腹，令其身呼吸，頭部放低下肢抬高，清醒者可給

溫開水。 

癲癇   物驚慌、平躺、頭向一邊去除口中異物，保持呼吸道之通暢。發作期過

後即可服至健康中心休息，最好指導班上一、二位小朋友隨時能處理，

切勿在發作期間抬動，以免舌頭梗住氣道，引起發酣 

牙齒外傷 斷裂 冷開水漱口，通知家長送醫。 

脫落 牙齒先沖水洗淨，放置生理食鹽水或冰牛奶中，立即送醫治療 

耳朵、鼻孔 異物塞入、小蟲飛進、

小求或衛生紙塞入 

勿任意常識取出，送耳鼻喉科取出。 

昆蟲咬傷與刺

傷 

  消除疼痛降低毒液的吸收速度。被蜜蜂或黃蜂刺傷，拔掉毒刺擦氨水，

冷敷，嚴重者送醫救治。 

中暑 過熱的環境、體溫升

高、可能高達 41度以

上、不出汗、皮膚乾

燥、臉色發紅、脈搏強

快、可能失去知覺 

把患者一致茵良處平躺、頭部墊高、鬆開衣褲，注意空氣流通，用電風

扇尤上往下吹向患者，如清醒後給予水份，弱體溫在升高可用溫水擦拭

身體，在送醫救治。 

出血處理 抬高患肢 除非有骨折的現象，否則頭頸、手避禍腿部受傷大量出血時。傷肢應予

抬高，位置已超過為宜。利用地心引力來降低傷口處血壓，減緩出血量

幫助止血，亦可同時使用直接加壓法。 

直接加壓法 幾乎所有傷口都可以直接壓迫傷口來止血。可用乾淨手帕或紗布用手掌

加壓予上，嚴重者送醫救治。 



附件一：                  緊 急 傷 病 處 理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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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導師 

通知健康中心校護 

初步急救處理 

通知家長至醫療院所 

校護、導師或指派人員協助送醫護送 

通知消防隊之救護車送醫 

情況危急(重大傷病) 情況不危急 

留至健康中心觀察 
判斷病情是否需送醫 

校護赴現場緊急處理 

通知健康中心校護 

導師通知家長至醫院 

護送人員： 

1.無課行政老師、

任課老師、校護 

2.指派人員 

１. 

２. 

３.校護 

聯絡交通工具： 

１.家長自行送醫 

２.本校特教車 

３.計程車 

４.教職員車輛 

５. 

導師通知家長 

通知導師 

目擊者 


